研究生课程重修申请表

	学 号
	
	姓 名
	
	导师
	

	专业
	
	学院
	

	申请重修的课程名称1
	
	课程编号1
	

	原成绩
	
	原上课学期
	

	申请重修的课程名称2
	
	课程编号2
	

	原成绩
	
	原上课学期
	

	申请重修的课程名称3
	
	课程编号3
	

	原成绩
	
	原上课学期
	

	导师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、重修课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   （1）课程成绩不及格。（2）课程成绩在75分以下，且学位平均分在75分以下。
2、对于分班的课程具体的上课班由培养办指定。 
3、每学期重修课程不得超过3门
